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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台】

顾客前年购物遭遇欺诈
法不溯及既往只赔一倍

2013年10月30日， 职工严连
华在某超市花2600元购买9盒进
口红虾。 外包装盒上的中文标签
显示的生产日期为2013年5月18
日 ， 有效期为2015年5月17日 。
但该包装侧面标注的外文保质期
是2014年8月。 他认为该商品中
文标签标注的保质期与实际保质
期不符， 超市存在欺诈行为， 向
法院起诉索赔。 近日法院判决，
超市退还其购物款2600元， 并支
付赔偿款2600元。 严连华心生疑
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
赔偿三倍， 法院怎么却只判赔一
倍呢？

说法
法庭审理时， 严连华向法院

提交了购物小票和9个进口红虾
空包装盒。 超市对包装盒的真实
性无异议， 对购物小票的真实性
不予认可， 但未提交任何证据。

从进口红虾的空包装盒来
看， 其中文标注的有效期为2015
年 5 月 17 日 ， 而 侧 面 标 注 的
“BESTBEFOREEND保质期” 所
对应勾划的内容为2014年8月 。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当事人对自
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
事实 ， 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 本案中， 严连华向法院提交
购物小票、 进口红虾外包装作为
证据， 上述证据中的商品名称、
数量等信息， 与严连华的陈述相
互印证， 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足以认定他与超市之间存在上述
9盒进口红虾的买卖合同关系。

因红虾包装盒侧面的保质期
内容与盒底粘贴的标签中保质期
内容不一致， 其关于保质期的内
容即已经产生误导消费者的情
形， 所以超市应当向严连华退还
货款并进行赔偿。

《消法》 新规于2014年3月15
日起施行。 严连华的购虾纠纷发
生在2013年10月30日， 如果按照
2009年修正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19条第一款的规定： “经
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
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 不得作引
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同时该法
第49条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
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
的费用的一倍”， 那么超市应向
严连华退还2600元货款再赔偿
2600元。

若按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
的最新 《消法》 第55条 “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
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的规
定， 严连华可得到2600元的三倍
赔偿金。

法院是在 2015年判决此案
的， 却依据2009年修正的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来判决， 这是基
于 “法不溯及既往 ” 的法治原
则， 通俗地说， 就是不能用今天
的法律去约束昨天的行为。 因此
案件发生在2013年10月30日， 当
时执行的是2009年修正的 《消
法》， 所以， 严连华只能得到退
还货款及一倍货款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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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 邻里朋友之间互相
帮助， 帮人者出工出力， 被帮者
无需支付报酬， 只需提供丰盛饭
菜的情况比较普遍。 这种自愿、
无偿地帮助他人从事一定的工作
和劳动的行为 ， 在法律上称作
“帮工” 行为， 提供帮助的人与
被帮工人之间的关系被称为 “帮
工关系”。

帮工关系与劳动、 雇佣等关
系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无偿性， 员
工遇到事故可以找单位负责、 雇
员出事了雇主要 “埋单”， 那么
如果在帮工关系中发生事故， 责
任又该由谁来负责呢？ 为此， 笔
者盘点以下三则案例， 希望为大
家提个醒。

第三人致帮工人受损害
被帮工人或担补偿责任

张某与宋某系同村邻居， 两
人平日关系很好 。 2014年9月 ，
张某应宋某之邀， 帮忙到宋某的
承包地里干农活 。 正值农忙时
节， 宋某承包地周边的各家也都
在干农活 。 当天下午4点左右 ，
张某在农忙间隙到地头空地上喝
水休息， 恰逢同村邻居邵某驾赶
牛车自东向西行驶， 在经过张某
身边时， 不知何故， 负责为邵某
拉车的黄牛突然狂躁不已， 将背
对着牛车的张某顶了出去， 张某
腰部受伤， 流血不止。

后邵某将张某送至密云县医
院诊治， 张某为此共花去治疗费
2366.34元 。 因索赔未果 ， 张某
将邵某及宋某一同诉至法院， 索
要各项损失共计5000元。

庭审中， 邵某表示张某所受
伤害确系为自家黄牛所为， 但同
时表示自己家境贫寒， 一直靠吃
低保为生 ， 无力赔偿张某的损
失。 宋某则表示， 自己不是事故
的责任人， 不同意张某的诉讼请
求。

经查 ， 邵某确系当地贫困
户， 享受当地低保待遇。 事故发
生时， 黄牛并未受到外界任何不
当外因刺激。

最终， 经过法庭调解， 张某
与邵某及宋某达成调解协议： 邵
某及宋某二人各赔偿张某损失
1500元。

法官说法：

由于实践中帮工关系的具体
情况不同， 在遭遇事故时， 帮工
人和被帮工人双方的责任划分也
是不同的 。 按照法律的相关规
定， 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遭受到
人身损害的， 要看是否存在第三
方的侵权人 （即因他人原因导致
帮工人遭到人身损害的情况 ），

如果存在第三方的侵权人， 则帮
工人遭受的损害应由第三人承担
赔偿责任， 但是， 如果第三人不
能明确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 则
由被帮工人对帮工人予以适当补
偿。

本案中， 张某所受伤害是邵
某家的黄牛突然发狂所致， 邵某
无疑应当对张某所受伤害承担赔
偿责任， 但鉴于邵某经济条件所
限， 只判令邵某赔偿张某损失，
很可能因为邵某无力赔偿而导致
张某被支持的诉讼请求成为一纸
空文， 而宋某作为张某无偿帮工
的收益人， 按照公平原则， 可在
其受益范围内适当判令其承担相
应的补偿责任， 以弥补张某的损
失。

当然， 如果在无偿帮工过程
中， 在帮工人遭受第三人侵权导
致损害的情况下， 如果侵权人并
不存在法律规定的 “不能明确或
者没有赔偿能力” 的情况， 无偿
受益的被帮工人则无需承担补偿
责任。

帮工人意外遭受损害
被帮工人要承担责任

因低压线路与房后树枝摩擦
产生火花， 村民李某在某电力公
司要求下砍伐树枝时不幸摔落受
伤， 双方因赔偿问题产生纠纷。

2011年7月24日 ， 因天气原
因导致李某北正房西侧上方低压
线路与一棵自然生长的树木相接
触， 导致低压线路产生火花。 李
某发现该险情后， 电话通知某电
力公司 ， 并告知相关险情 。 随
后， 该电力公司派出工作人员到
现场排除险情 。 因未带作业工
具， 工作人员在进行断电作业后
要求李某上房修剪树枝。 因下雨
致使屋顶湿滑， 李某从屋顶摔下
受伤。 受伤后， 李某先后到密云
县医院、 北京军区总医院就诊，
其被诊断为： 右距骨开放性骨折
伴脱位。 李某的伤情经鉴定属于
十级伤残。 李某将该电力公司诉
于密云法院要求赔偿17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帮工人因
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 被帮
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电力
设施保护条例 》 第二十四条规
定， 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
区内种植的或自然生长的可能危
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树木、 竹子，
电力企业应依法予以修剪或砍
伐。 李某房屋西侧的树木并非李
某个人所有， 亦非李某所种植。
在树枝与电力设施相接触产生火
花后， 已经对周围人员和财产造
成危险， 李某没有义务去修剪树
枝， 而该电力公司应当立即采取
措施消除危险。 在电力设施产生

险情后， 该电力公司工作人员要
求李某对树枝进行修剪， 李某与
该电力公司已经形成帮工与被帮
工的法律关系， 因此， 该电力公
司应当对李某的受伤承担赔偿责
任。 最后， 法院判决该电力公司
赔偿原告李某医疗费、 误工费、
护理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
抚慰金等费用共计13万余元。

法官讲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 第十四条第一款规
定：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
身损害的， 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
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可以在
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由
此可见， 如果帮工人不是因为他
人原因， 而仅是因为帮工过程中
发生状况， 导致帮工人遭受人身
损害的， 被帮工人应当对此承担
赔偿责任。 但是， 如果帮工人提
供帮助的时候， 被帮工人明确拒
绝帮工的 ， 则可不承担赔偿责
任， 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对受损
害的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本案中， 李某并没有义务去
修剪可能引发险情的树枝， 这本
是电力公司应负担的职责 ， 但
是， 在电力公司工作人员的要求
下， 李某无偿帮忙， 双方无疑形
成了无偿帮工关系。 期间， 因为
意外 ， 导致李某自高处坠落摔
伤， 按照上述法律规定， 作为电
力公司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对李
某的赔偿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
如果在提供帮工时， 被帮工人已
经明确拒绝帮工人提供帮助的，
帮工人仍执意帮工并在该期间发
生损害的， 被帮工人是不承担赔
偿责任的， 但是如果被帮工人因
帮工行为获益， 按照公平原则，
法院可在其受益范围内判决其进
行适当补偿。

无偿帮工致人损害
一般过失不负责任

因要拆除自家果园内的临时
建筑， 李某雇佣了高某等四人帮
忙干活。 期间， 因果园内的房屋
拆除需要用到铲车， 李某遂找到
了正在附近施工的工地负责人曹
某， 表示希望曹某能够指派工地
上的铲车帮忙推倒房屋。 曹某同
意， 并指派工地上的铲车去帮助
李某。

现场， 李某指挥铲车司机宋
某推倒果园的外墙， 未料， 当时
李某雇佣的几名工人正在果园外
墙另一侧搬运石棉瓦， 铲车司机
宋某按照李某的指示进行操作

后， 倒塌的墙体刚好砸到了另一
侧几名工人的身上， 导致几名工
人身体均受到不同程度损害。 事
发后， 李某将几名工人送至医院
救治， 后因赔偿问题， 几名工人
将李某诉至法院。

李某作为雇主， 被法院判决
赔偿几名工人各项赔偿共计7.6
万余元。 李某赔付后， 认为铲车
司机宋某及其雇主曹某也应对此
事负责， 遂将曹某及宋某诉至法
院， 向二人追偿其已经赔偿工人
的7.6万元。

庭审中， 曹某表示， 自己是
受李某拜托 ， 为李某提供帮忙
的， 期间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而且在现场也是李某指挥铲车司
机工作的， 因此认为事故损失应
当由李某一人负担， 故不同意李
某的诉讼请求。 宋某则表示， 自
己受雇于曹某， 且推墙行为是受
李某指使， 也不同意李某的诉讼
请求。

最终， 法院经审理认定宋某
及曹某的行为属于为李某帮工。
因李某未能提出有力证据证明宋
某、 曹某在事故发生过程中存在
故意和重大过失， 故李某要求曹
某及宋某赔偿损失的请求， 法院
难以支持， 遂判决驳回了李某的
诉讼请求。

法官讲法：

与帮工人在帮工过程中受到
人身损害不同， 实践中， 还有一
种情况是在帮工过程中， 帮工人
因为种种原因， 造成了第三人的
损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第
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该由致害
的帮工人负担还是该由被帮工人
负担呢？

一般来说， 因帮工人是无偿
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的， 并没有
报酬， 因此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
第三人损害的， 被帮工人作为帮
工行为的受益人， 应当对第三人
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被帮
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 不承担赔
偿责任。 不过， 如果确有证据证
明损害结果的发生， 是缘于帮工
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则对于
损害结果， 帮工人和被帮工人需
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第十三条规定， 为他
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 在从
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 被帮
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帮工
人明确拒绝帮工的， 不承担赔偿
责任。 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 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
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王雪

第三人致损帮工人 被帮工人或担补偿责任
帮工人遭意外受损 被帮工人也要承担责任
无偿帮工致人损害 帮工人一般过失不担责 ？
帮工期间发生损害
当事人责任咋定


